
晋城市人民政府
[bookmark: casenumber]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申请人：原某  
被申请人：阳城县人民政府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不服，于2023年2月13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受理后，向被申请人送达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案件延长审理期限三十日。经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结。
[bookmark: proposer_statement1]申请人称：2004年，申请人与某村委签订《荒山荒地承包合同》，2005年取得《山西省民营林业验收登记表》。2016年5月，山西某集团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开始修建某高速公路，强行占用申请人的人工幼龄防护林林地500余亩，申请人因此产生一系列诉讼。2018年3月17日，某公司在申请人退耕还林荒山造林工程3号小班分子内毁林，申请人出面制止并要求某公司停止侵权。2018年3月18日，阳城县公安局对申请人作出阳公（治）行罚决字×号行政处罚。申请人提起诉讼后撤诉。
一、阳城县公安局的违法行政处罚并拉申请人上黑名单等行为，对申请人权益造成了实质性的巨大侵害与影响，该行政处罚是公权力滥用的错误行为。故不论过了多长时间，在审查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同时，只要未依法改正，阳城县公安局就一直是适格的第三人。（一）案涉行政处罚是直接导致申请人不能合法维权从而让本案林地全部违法被挖林木被毁，申请人至今得不到合理合法补偿款的原因。（二）2016年5月至2018年3月18日期间某公司修建高速公路未取得用地批复、无用地批文，政府没有安置补偿方案及公告，相关部门无强制执行文书，申请人补偿问题未依法定程序解决前，申请人依法有权拒绝交出其合法承包的林地。本案征占地过程中因征地方存在很多侵害申请人合法权益行为，某公司当时是违法施工，申请人有权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三）阳城县公安局在办理本案过程中存在许多违法行为。（四）案涉行政处罚导致申请人2019年不能办港澳通行证，出门在外受到过非正常的严厉询问、盘查、检查等情况，严重影响申请人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二、某高速公路项目在案发期间是违法施工，且本案征地程序违法，申请人阻止侵权行为属合法维权行为的情况下，阳城县公安局案涉违法行政处罚及其采取的强制行为是严重违法行为，相关责任人员应受到相应法律处罚。（一）《自然资源部关于某段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证实某公司在案发时间段施工行为属未批先建的违法行为，任何人都有权制止违法行为。（二）某公司强占申请人防护林幼林地，申请人的行为是合法的维权行为。（三）阳城县政府2019年8月22日向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答辩状能够证实某公司的违法行为。（四）（2022）晋05民终558号民事判决证实申请人是相应附着物和青苗的合法权利人。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是对监管制度的规定，如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有异议，其有权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诉或者进行检举。行政机关对于有关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的申诉或者检举，应当认真进行审查，当发现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确有错误时，应当主动予以改正。故本案的“行政处罚的监督检查”是阳城县公安局的法定职责，但到目前申请人没见到阳城县公安局的任何有效监督检查意见的答复，故阳城县公安局违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依申请行为的不作为，申请人对不作为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提出行政赔偿等。因阳城县公安局不依法改正，申请人通过EMS邮件，向被申请人邮寄行政处罚确有错误的相关证据及申诉书，请求被申请人通过监督检查纠正该错误处罚。被申请人于2022年12月14日签收，但2023年12月12日也未履行其监督检查的法定职责。
原行政行为违法的法律依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
[bookmark: _GoBack]综上，请求确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2022年12月2日的申请不回复违法，并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的申请作出回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bookmark: by_proposer_statement1]被申请人称：2018年3月17日12时许，申请人不顾公安机关警告在山西某集团有限公司某高速路基ZBLJ2分部工程队某施工现场，采取站在正在施工的挖机驾驶室前、挖机履带、躺在挖机驾驶室前和挖机履带上的方式，阻拦施工队正常施工，致使施工过程中断时间长达3个小时。2018年3月18日，阳城县公安局作出阳公(治)行罚决字×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申请人处行政拘留7日的行政处罚。
申请人不服该行政处罚，于2018年4月10日向晋城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晋城市人民政府经审理，维持了阳城县公安局作出的阳公(治)行罚决字×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后申请人对晋城市人民政府和阳城县公安局提起行政诉讼。在诉讼中，申请人于2018年7月19日提出撤诉申请，高平市人民法院于当日作出[2018]晋0581行初25号《行政裁定书》，准许申请人撤回起诉。申请人不服该行政裁定，向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1年3月27日，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晋05行申1号《行政裁定书》，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2021年4月20日，申请人向阳城县公安局邮寄国内特快专递，快递单上备注“原某申诉资料”，意在让阳城县公安局通过自我纠正，主动撤销行政处罚。阳城县公安局经过审查，认为阳公(治)行罚决字×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无误。2021年6月21日，阳城县公安局对申请人进行了口头答复。申请人以阳城县公安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向被申请人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被申请人于2021年8月18日作出阳政行复决字[2021]12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2021年8月23日申请人以阳城县公安局、阳城县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向高平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高平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6日作出[2021]晋0581行初3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申请人对被告阳城县公安局的起诉。后申请人原某不服该判决，向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0日作出[2021]晋05行终91号终审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17年修正)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有权申诉或者检举；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发现行政处罚有错误的，应当主动改正。故申请人有权对阳城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提出申诉。在本案中，申请人对阳城县公安局于2018年3月18日作出的阳公(治)行罚决字×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已通过向晋城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高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等途径寻求救济。后申请人为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申请阳城县公安局自我纠正，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寻求救济。现申请人再次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向申请人邮寄申请书，目的是想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机关对其作不予答复在性质上系驳回申请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本案已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故请求驳回申请人原某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
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18日，阳城县公安局对申请人作出阳公(治)行罚决字×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申请人不服，于2018年4月10日向晋城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5月21日，晋城市人民政府作出〔2018〕2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对阳城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予以维持。后申请人向高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于2018年7月19日提出撤诉申请，高平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0581行初25号《行政裁定书》，准许申请人撤回起诉。申请人不服该裁定，向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2021年3月27日，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晋05行申1号裁定书，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2021年4月20日，申请人向阳城县公安局邮寄申诉材料，要求阳城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自行撤销阳公（治）行罚决字×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年6月21日，阳城县公安局工作人员电话答复申请人不予办理。同日，申请人以阳城县公安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向被申请人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被申请人立案受理并于2021年8月18日作出阳政行复决字[2021]12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2021年8月23日，申请人向高平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21年10月26日，高平市人民法院作出（2021）晋0581行初35号《行政判决书》，撤销阳城县人民政府作出的阳政行复决字[2021]12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驳回申请人对阳城县公安局的起诉。申请人向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晋05行终91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申请人向晋城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晋城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晋市检行监〔2022〕1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后申请人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2022年6月27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晋行申4号《行政裁定书》，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2022年12月12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阳城县人民政府邮寄行政监督申请及相关证据材料。被申请人未答复，申请人于2023年2月13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bookmark: opnion]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五）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根据申请人原某提供的证据，可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阳城县人民政府邮寄“原某请求行政行为监督申请书”资料，请求被申请人对阳城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监督纠正。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起的行政行为监督申请，系请求被申请人对其下级行政机关的工作通过内部层级监督关系进行执法检查、督促履责等。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八项的规定，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起的行政行为监督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综上，申请人提出的复议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五项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本复议机关作出如下决定：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申请人可在收到复议决定书后十五日内向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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